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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政策變更公告

一、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概述

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作為在境內外同時上市的公司，按照《國際財
務報告準則第16號－－租賃》與《企業會計準則第21號－－租賃》（「新準則」）的要求，
自2019年1月1日起全面正式執行新準則。

本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了《關於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會計政策變更的議案》，
同意根據上述會計準則要求對本公司的會計政策進行變更。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無需
提交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。

二、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具體情況及對本公司的影響

新準則要求承租人對所有租賃（除按準則規定簡化處理的一年以內的短期租賃和低價
值資產租賃外）採用單一模型確認使用權資產和租賃負債，並分別確認折舊和利息費
用，即採用與現行融資租賃會計處理類似的單一模型。新準則基於客戶是否能控制
所租賃的資產來區分一項租賃與一項服務合同，更加強調哪一方控制了可識別資產
的使用；以「可識別資產」、「經濟利益」、以及「主導使用權」三個要素來定義租賃業
務，該定義是新的資產負債表之表內╱表外測試標準。承租人的披露要求也相應調
整。根據銜接規定，企業無需重述前期可比數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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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本公司於2019年1月1日變更會計政策，自2019年一季報起按新準則要求進行
會計報表披露，不重述2018年末可比數據。上述新準則的實施對本公司財務報告不
會產生重大影響。

三、獨立董事和監事會的結論性意見

本公司獨立董事及監事會均同意本公司本次會計政策變更，並認為：本次會計政策
變更是根據財政部相關文件規定進行的合理變更，符合財政部、中國證券監督管理
委員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等監管機構的相關規定，能夠更加客觀、公允地反映本公
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，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。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的審議
程式符合有關法律、法規和《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規定。

代表董事會
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李曉鵬

中國‧北京
2019年4月26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葛海蛟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李曉鵬先生、蔡允革先
生、傅東先生、師永彥先生、王小林先生、何海濱先生及趙威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
事為喬志敏先生、謝榮先生、霍靄玲女士、徐洪才先生、馮侖先生及王立國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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